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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
川铁职院团〔2021〕29号

关于印发《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会章程（修
订案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学生会：

《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会章程（修订案）》已经四川铁道职

业学院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共青团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21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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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会章程(修订案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会是在校党委、成都市学联

领导下，校团委指导下的全校学生的群团组织。本会是全国学联

的团体会员、成都市学联的委员会成员。

第二条 本会的宗旨和基本任务:

（一）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，树立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

看齐意识，坚定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坚

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地位，坚决维护

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贯彻党的基

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

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;

（二）充分发挥学生组织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

自我监督的作用，为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、推动治蜀兴川

再上新台阶而努力奋斗;

（三）大力倡导改革创新精神，勇于开拓，带领全校同学以

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和参与学校的改革、发展与稳定工作;团结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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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学生组织，维持学联组织稳定;

（四）维护校纪校规，倡导优良校风、学风，促进同学之间、

同学与教职员工之间的交流沟通，协助学校建设维护良好的教学

秩序和学习、生活环境;

（五）做好学校党委行政与广大同学的桥梁纽带，通过学校

各种正常渠道，反映同学的建议、意见和要求，参与涉及学生的

学校事务的民主管理，维护同学的合法权益;

（六）加强与兄弟院校及各校学生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交往，

增进友谊，促进工作。

第二章 学生会成员

第三条 凡取得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籍，承认本会章程的在

校学生，均有资格成为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会成员。主要学生

干部候选人必须符合政治合格、学习优秀、品德良好、作风过硬、

群众基础好等标准，参选学生会干部要求最近 1 个学期或最近 1

学年或入学以来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专业前 30%以内，且无课业

不及格情况。

第四条 成员的权利和义务:

（一）有通过符合本会规定的程序，讨论和决定本会事务的

权利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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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对本会工作提出建议，批评和实行监督的权利;

（三）有参与各级学生会内部各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;

（四）有参加本会举办的各种活动的权利;

（五）有维护本会荣誉、执行本会决议、完成本会任务的义

务;

（六）有遵守本会章程和《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学生守则》及

学校其它规章制度的义务。

第三章 组织机构

第五条 本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，在校党委、成都

市学联的领导和校团委的指导帮助下，依照学校规章制度和本组

织的章程，在我校学生联合会组织体系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。

第六条 校学生会最高权力机构是校级学生代表大会，校级

学生代表大会须每年召开 1 次，院级学生代表大会原则上每年召

开 1 次。校级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不少于会员人数的 1%，

名额分配应覆盖各个学院、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，其中校、院学

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中的学生代表一般不超过 40%，代表经班级团

支部推荐、院学生会组织选举产生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。校学

生代表大会代表要体现广泛性。

第七条 主席团实行轮值制度，集体负责学生会重大事项，

成员不超过 5 人，学生会设秘书长一职，由校团委专职干部担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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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协助工作。学生会工作人员不超过 40 人。

第八条 校学生会主席团行使下列职权:

（一）主持校学生会日常工作，指导各组织及各学院学生会

工作;

（二）统筹协调各部工作，协调院级学生会工作安排，统筹

规划学生会各部活动，负责学生会有关文件的修订工作

（三）加强学生会干部队伍建设，提高自身素质，发挥先锋

模范作用;

（四）加强学生会与党团组织的联系，负责向校党委和校团

委汇报学生会工作;围绕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主题

开展工作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;

（五）处理其他应当由校学生会负责的事项。

第九条 职能机构:

（一）校学生会下设办公联络部、体育部、纪检部、宣传部、

生活权益部、心理部，共计六个部门，并联系指导各学院学生分

会开展工作;

（二）学生会开展特定工作，如若需要人员支持，可通过招

募志愿者的方式支持开展工作。

第四章 基层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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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校学生会的基层组织是各学院学生分会、班委会。

第十一条 学院学生分会对校学生会有下列权利和义务:

（一）有对校学生会工作建议和实行监督的权利:

（二）有申请承办校学生会所主办的活动的权利;

（三）有向校学生会及时汇报院学生会人员变动情况的义

务;

（四）向校学生会按时报送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，并接受校

学生会工作指导的义务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章程颁布之日起生效，解释权属于四川铁道职

业学院学生会。


